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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神學(IV) 神論 人論 罪論 

                    第五課 特別啟示 (一) 

 

    在我們傳統神學裡面，有兩種的啟示觀，一個是一般啟示，一個是特

別啟示。那這個時候我們來談這個特別啟示的這個部份。 

 

一、序言 

    那麼在這裡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引用了潘霍華的一段話，談到

特別啟示的重要性。那他在他的這個《團契生活》裡面的第 42 頁他說，

「我們必須再一次重新認識聖經，像宗教改革家和我們的先輩當時所做的

一樣，我們不要怕花時間和功夫，我們要認識聖經，最重要的理由當然就

是為了我們的救贖。除此以外，我們還有足夠的隱憂，叫我們非要立刻滿

足這個要求不可的。比方，如果我們不是站立在牢固的聖經基礎上，我們

對個人的行動和教會活動又怎能深信不疑呢？要知道，決定我們的道路

的，不是我們的心思意念，而是上帝的話語。然而在今天，還有誰那麼堅

信必須要有聖經的確據的呢？人們往往『從生活』，『從經驗』中找出無數

的例證來作最重要的決定。聖經的確據是不被考慮在內的。也許聖經正是

要指出相反的方向呢？自然，凡企圖給聖經帶來不名譽的，自己就不認真

去閱讀、研究聖經，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然而雖不願意學習，不懂得獨

自看聖經，也就不是一個福音派的信徒。」 

在這裡潘霍華談到非常重要的，就是聖經跟信徒的關係。那麼一位信

徒本身當他得救之後，他就成為一位讀者，讀神的話語的人。所以對一般

信徒來講，其實這個特別啟示對他來講是非常的重要。神透過特別啟示來

彰顯、來顯露祂的這個救恩的計劃。 

 

二、一些基本的定義    

那這裡一開始談到特別啟示的時候，我們必需要先跟大家來理解一

下， 就是一些專有名詞。那麼到底哪些專有名詞我們需要理解呢？就是

特別啟示的這個啟示的看法；還有就是到底什麼叫神的話；有一個很重要

的名詞，就是什麼叫默示；什麼叫做光照：什麼叫做機械式的聽寫。那這

幾個專有名詞是我們需要跟大家來做理解的。 

 

 1. 啟示 

談到這裡的「啟示」，基本上就是談到神原來的那個行動，神透過啟

示這個行動，那麼來傳達祂的心意。所以這裡所謂的啟示是談到神是那個

啟示的源頭，祂主動地來顯露祂自己，主動地來啟示祂自己。這個啟示是

談到祂原來的那個行動，透過那個行動，神來顯露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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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神的話 

那另外所謂的「神的話」，神的話有非常豐富的用法。 

  1) 耶穌基督是神的話語 

在約翰福音的第一章第 14 節提到說，神的話就是在談基督耶穌，耶

穌基督是神的話，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就是神的話；這位基督耶穌這

位神，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其實這位基督耶穌本身他不是如他所說的而

已，他的行動、他所活出來的生命的特質，都是在講這位神的話，這位基

督耶穌。 

  2) 基督的福音 

第二個思考神的話的部份，就是基督的福音。所謂的探討或者宣揚關

於基督耶穌的這個信息，就是基督的福音。那麼透過這個宣揚的方式，把

這關於基督耶穌的信息，把它講出來。當然信息本身所包括的就是神透過

基督耶穌所作成的那個救贖，基督耶穌本身不但死在十架上，同時他也復

活了，同時他也升天了。所以談到這個福音，談到基督的福音本身，基本

上這個福音的核心就是主耶穌基督，他是福音上的最核心的那位人物。 

  3) 整本聖經 

那麼接著看到第三個跟神的話有關係的，就是神的話本身是說到整本

聖經，很多時候你和我講到神的話的時候，是想到整本聖經就是神的話。

神的話本身在告訴我們神的救贖的信息，那麼同時神的話本身也告訴我們

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他的生、他的死、和他的復活。 

  4) 巴特的三種形式 

    那麼接著看到神的話本身在巴特的用法裡面有三種形式： 

    (1) 第一個形式，就是耶穌基督是神的話，神的道； 

    (2) 第二個形式，就是聖經，經文是見證這個神的啟示； 

(3) 第三種神的話的形式，就是教會的宣揚，這個也是神的話；那麼

神也可以透過教會的宣揚來啟示祂自己。 

    這個是巴特的三種神的話語的形式。 

    神透過祂的話語來傳達祂自己，來啟示祂自己。 

 

 3. 默示 

    那接著我們來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專有名詞，就是所謂的默示，默示

是什麼意思呢？那麼默示在傳統神學裡面的意思就是神在祂的揀選裡面，

在祂的引導裡面，揀選引導這些作者。在舊約裡面主要是透過先知，在新

約裡面主要是透過使徒，那麼這些被揀選被引導的先知跟使徒，被神的靈

所感動，被神的靈所默示，他們就非常忠實的把神的話語記載下來。默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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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聖靈在作者和他們的作品上的工作，導至於他們可以很忠實地把神要他

們表達的話把它記載下來。 

在傳統神學裡面談到有兩種的默示， 

  1) 逐字的默示，或者概念的默示 

    第一種默示叫做逐字的默示，或者概念的默示。那麼意思就是說神的

靈引導這些的作者，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寫作，保守他們的思想、他們的

寫作，導至於說他們所記載下來的，都是完全是正確的，沒有錯誤的。 

  2) 完全的默示  

那麼另外一種的默示叫做完全的默示，就是聖經從創世記的第一章第

一節到啟世錄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所有的每一個字都是來自於神，是神

所默示的。那麼神透過聖靈讓這些作者們所記錄下來的是完全正確的。 

 

 4. 光照 

那接著看到光照，光照跟默示是不一樣的，聖靈工作在這些原來的作

者上面，今天我們看到說它也可以光照我們。你和我在讀聖經的時候，是

被已經默示的經文所光照，雖然是同一位聖靈，但是我們在讀的時候是被

光照而不是被默示，那我們可以更進深的了解到底神的話語在說什麼。 

 

 5. 機械式的聽寫 

那接著我們看到機械式的聽寫。早期教父們在他們的教導裡面，特別

強調聖經的那個神聖部份，神的作為的部份，所以導致於他們會覺得說這

些作者本身有點像是一個聽寫一樣，他們只是逐字的把他們所聽到的、所

領受的把他寫下來，他們好像是沒有加入他們個人的特色、特質，寫作的

這個風格。 

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你讀聖經，不是一本書而已，是像個圖書館，

它有不同的作者來自於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他們可以

用他們的文化，他們所熟悉的語言，他們的特質風格來表達。看到說每一

個作者表達方式也不太一樣，他們所用的希臘文方式，希伯來的文法都不

太一樣。 

他們雖然不一樣，但是還可以很忠實地把神要他們記載下來的話語把

它記載下來。雖然是聖靈的工作，聖靈本身沒有把他們的風格特質把它壓

倒，導致於他們所表達的只是一致的、一樣的表達方式，沒有！一方面看 

到說這些作者本身可以擁有他們的特質風格，但是還是很忠心地、忠實 

地、沒有錯的，把神的靈所要啟示的、默示的話語，把它記載下。好，這

個是所謂的機械式的聽寫。 

 

三、聖經對自己的觀點的四個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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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接著我們們就需要跟大家來思考關乎這個特別啟示，從聖經上，它

自己的看法來了解這個特別啟示。所以這裡我們所需要問的問題，就是聖

經本身有沒有它對自己的看法？所以這邊我們就跟大家來探討的，就是聖

經對自己觀點的四個前設。 

那第一個前設是什麼？就是舊約正典的意識； 

第二個，是談到新約對舊約的認可； 

第三個部份，就是新約正典的意識； 

    第四部份，就是擁有正典地位的作品。在新約裡面有沒有一些其它的

作品本身也擁有這個正典的這個地位？這個是第四個前設。 

 

 1. 舊約正典的意識 

    那先跟大家談到第一個前設，就是舊約正典的意識。在舊約裡面這些

的作者本身他們有意識到，他們知道他們所記載的、所寫的，是來自於

神。不但來自於神，同時他們所寫的要引導這個神的選民，引導這些閱讀

神的話語的人。因此在舊約裡面，我們看到說這些作者本身，在寫的時候

就有這種的高度的自我意識，知道說其實他們所寫的不是他們自己的話，

是來自於神的這個啟示。 

那麼關於這樣一個教導，有明顯的聖經的這個例子， 

  1) 申命記五 22 

像申命記的第五章這邊的第 22 節，「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火

中、雲中、幽暗中，大聲曉諭你們全會眾的；此外並沒有添別的話。他就

把這話寫在兩塊石版上，交給我了。」 

所以看到說摩西在記載這段話的時候，他知道說這個是來自於耶和華 

神。這裡摩西說，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火中、雲中、幽暗中，大聲

曉諭你們會眾的，這話本身不是給我，是給大家的，要引導屬於神的人。 

申命記五章 32 節，對這裡摩西說，「所以，你們要照耶和華─你們神

所吩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  

所以摩西也提到說，這些神的話要大家來謹守遵行，是給大家的，這不是

聽而已，是要遵行祂的話。 

  2) 申命記二十九 9 

申命記的第二十九章第 9 節，這邊摩西又說，「所以你們要謹守遵行

這約的話，好叫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 

再次看到是來自於神，是神的話要大家遵行。     

  3) 申命記的三十 10 

    再看這邊的三十章的第 9 節到第 10 節，「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

謹守這律法書上所寫的誡命律例，又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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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並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產的，都綽

綽有餘；因為耶和華必再喜悅你，降福與你，像從前喜悅你列祖一樣。」 

那這裡摩西又提到，這是來自於神，是神的話，大家都需要來遵守他的這

個律法書上所寫的誡命律令，按照祂的話來行。  

  4) 申命記三十 15~16   

    同樣的在這邊的第三十章第 15節到 16節， 

「15 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16 吩咐你愛耶和華 

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

增多，耶和華 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你。」 

在這裡很明顯的再次提到說，這些的聖經上的這些救恩裡面，這些作者所

領受的這個啟示，他們記載下來，是要給以色列人這些屬於神的人要去遵

行的。 

    所以這些作者們在舊約裡面，很明顯的有所謂的正典的意識，知道他

們所寫的是來自於神。那除了剛才所看到的經文以外，還有別的經文，像

這邊的三十一章 24 節到 29 節；還有約書亞記的第一章第 7 節到第 8 節，

還有第八章的第 34節。 

這個是舊約作者們對他們所寫的，神要他們記載，有這種的高度的正

典的意識，所以他們在寫的時候，他們知道說他們是在記載神的話語，這

個是所謂舊約正典的意識，聖經上本身對自己的看法。 

 

 2. 新約對舊約的認可 

    那第二個，這個聖經上第二個的看法教導，是來自於新約對舊約的這

個認可，就是在新約的作者裡面會常常說，「經上寫著說」，或者是「律法

上也記著說」。這個是新約的作者在說舊約的時候，他們用這個方式或這

個方程式來表達。當新約的作者用這些方式來表達，他們基本上是肯定這

些舊約作者所寫的是來自於神，是屬於正典的一部分。 

    神的話是應當要遵守的，應當要順服的。在基督耶穌服事的一開始的

時候，我們看到說他在曠野裡面，面對這個試探的時候，我們看到連基督

耶穌本身他也用這種的方式來表達，他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

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 4 節，耶穌所提到的是

舊約的這個部份，他肯定舊約這個神的話本身，是來自於神，是應當要相

信的，是應當要遵守的。 

那麼在新約裡面有非常多的例子 (可 7:10，12:36，7:6；羅 10:5，

11:9，10:20…)，這個是第二個部份。 

 

 3. 新約正典的意識  



6 

 

前面提到舊約正典的意識，那麼新約作者的本身有沒有正典的意識？

這個部份是我們這個時候需要來看的第三個部份，有好幾段經文本身我們

需要跟大家來考慮的。那麼其實讓人非常的震撼，這些新約作者本身，他

們有這種正典的意識，就代表他們知道說他們還在寫神的話，不只是對舊

約正典的肯定，他們知道他們在寫神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幾個例子。31 節 我們就讀到約翰這樣子說，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約翰福音這裡，約翰本身在記載耶穌的生平的時候，他寫到快要結束

的時候，他用這個方式來結束，他說，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

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和合本裡

面比較不容易看到，這邊約翰本身提到說，「記這些事」它所要表達的是

什麼？ these are written，這些寫下來的事，在原文裡面的字

“written”，寫下來的事，在約翰福音裡面他在這個地方是表達舊約，

用同樣的表達方式來表達舊約的這個正典。 

  1) 約翰福音六 31 

例如約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 31 節，「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

經上寫著說……」 

約翰本身他在寫約翰福音的時候，他知道他好像就是像舊約的作者們在記

載神要他們記載的事，他用類似的表達來表達他用在舊約身上，這些經上

記的事，是在舊約這些正典，舊約這些作者所記載的，然後他寫了約翰福

音之後，他說但記這些事，這些經上所記載的，類似的表達來表達他的作

品。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看到說其實約翰知道他所寫的是有權威

的，是應當列在正典裡面，才有這種正典的意識是來自於神，他所寫的是

來自於神。  

 

思考問題: 

1.什麼是特別啟示？神透過特別啟示有什麼目的？ 

 

2.「黙示」是什麼意思？「黙示」與光照有什麼不同？你對「光照」有什

麼看法？ 

 

3.聖經對自己觀點有哪四個前設？請舉例說明舊約正典的意識。 

 

   


